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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
海 南 省 教 育 厅

琼旅文便函〔2026〕1087 号

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海南省教育厅
关于进一步推进海南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

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、教育局，各有关单

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促进旅行社研

学旅游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》（办科教发〔2024〕138 号）等

文件精神，推动全省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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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目标

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与热带地理优势，推动“文旅+教育+

科技”深度融合，构建以航天科技、热带雨林、海洋生态为核

心的“海陆空”一体化研学产品体系，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和

教育价值的研学品牌。通过课程化开发、场景化建设与区域协

同，提升研学旅游的产业带动能力和实践育人功能，助力海南

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培育一批海南特色研学旅游点。为推进研学旅游业

高质量发展，丰富我省优质研学旅游资源供给，省教育厅联合

省旅文厅继续做好海南省研学基地的评估认定工作，并对标

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研学旅游基地品质提升试

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办科教函〔2024〕420 号）（见附件 1），培

育一批航天、雨林、海洋等特色资源研学旅游点，构建差异

化、高品质的研学旅游体系。

（二）优化特色课程线路。鼓励与支持研学旅游企业围绕

“百业+研学”融合机制，以“航天+科技”“雨林+非遗”“海

洋+生态”“体育+旅游”等为重点主题，深入挖掘并系统整合

海南独特的航天、雨林、海洋、红色、非遗等海南特色文化元

素，优化推出主题鲜明、特色突出、有吸引力的研学旅游精品

线路。同时，鼓励与高校联合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色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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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积极参与每年举办的“海南研学旅游课程设计大赛”，将

本省的独特资源切实转化为兼具教育性、创新性与市场竞争力

的优质课程产品。

（三）构建分龄产品体系。推动学校构建覆盖小、初、高

学段的分龄课程体系，将东坡文化、航天科技、海洋生态等特

色主题模块化融入；深化校企合作，推动学校与文昌航天发射

场、三亚崖州湾科技城、儋州东坡书院等重点基地共同开发跨

市县实践项目及“一日研学”“长程研学”“周末深度游”等

产品，打造主题线路，在坚持学生自愿参加研学活动的前提

下，将其在活动中的真实收获与成长成果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

系，以客观反映学生的实践能力与综合素养；强化师资与安全

保障，明确师生配比、安全责任险及应急预案要求，确保活动

规范有序开展。

（四）聚力宣传全域引流。结合自身资源优势，积极争取

和承办具有行业影响力的研学旅游活动，并围绕文昌航天发

射、海南欢乐节等优势资源持续营造市场热点；充分利用抖

音、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，通过话题挑战、关键意见领袖共创

等方式进行精准内容传播，扩大线上声量；积极参与全省研学

旅游推广大会，主动深化与“琼江浙沪”“琼粤桂”“琼东

北”“琼港澳”等区域联盟及西北、华北等重点客源地的合

作，通过共推线路、互送客源、制定目录等方式，有效吸引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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拓展岛外研学市场。

（五）推动研学国际化发展。利用多语言网站、境外社交

媒体推广海南研学资源，鼓励和支持市场主体开展境外踩线活

动，重点推介省博物馆、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、崖州

湾科技城等点位。

（六）培育专业人才队伍。研学旅游从业人员应积极参与

研学旅游指导师的培训与认证工作；分批安排辖区内研学基地

的管理人员、安全员、讲解员等从业人员参加专项培训，切实

推动重点岗位人员持证上岗；积极联合高校和行业协会开展研

学安全管理、课程设计、市场营销等方面培训；推广“线上学

习+线下实操”模式，鼓励利用本地研学资源开展实地教学，增

强培训实效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完善机构准入标准。原则上，机构须具备法人资

质、营业执照及旅游业务经营许可；服务符合《研学旅游服务

要求》（LB/T 054—2025）（见附件 2）；拥有固定办公场所

（含独立课程设计区）；产权清晰、资产优良、无重大风险；

按规定投保安全责任险等险种；主题鲜明、教育性强；课程体

系完备、师资专业、内容合规，不得含危害国家安全、破坏民

族团结、宣扬宗教迷信等内容；符合安全、消防、卫生要求，

配备全时段录像监控（保存≥60 天）；近 3 年无安全责任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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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、无行政处罚；交通食宿医疗便利；实行全要素明码标价，

严禁公示外收费。

（二）完善综合监管机制。积极配合省级部门推广使用统

一的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，明确课程、师资、服务等核心条

款，引导辖区内机构规范签约；主动协同当地教育、市场监

管、公安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，定期对研学基地、

课程及线路开展检查，打击违法经营，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；

推动落实旅行社等承办机构的白名单管理制度，督促其健全保

险保障，完善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；明晰基地、机构、学

校、学生等各方安全责任边界，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

年度考核，对不达标者依规采取约谈、取消资格等处理措施，

以构建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。

（三）全面落实安全责任。为确保研学旅游实践活动安

全、规范、有序开展，组织主体须与监护人签订安全责任书并

投保，明确事故处理、责任界定及纠纷解决机制，落实安全责

任。遵循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原则，在活动前制定详细的

安全保障方案与应急预案，并对活动场所、设施、交通、食宿

等进行全面风险评估。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供应商，确保服务

符合国家安全标准。活动过程中，组织主体需配备随行教师参

与管理，服务机构需规范操作并配备安全员等专业人员；须开

展安全教育与应急演练，遇突发事件时立即启动预案协同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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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、教育行政部门在职能范围内协

调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切实将研学旅游纳入重点工作范围，完善

推进机制，细化工作措施，压实工作责任，确保取得实效。要

加强政策支持，积极争取当地相关部门在规划、人员、用地、

资金等方面予以保障。要加强人才建设，建立跨部门、跨领

域、跨学科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，打造复合型骨干队伍。

附件：1.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研学旅游基地

品质提升试点工作的通知

2.研学旅游服务要求（LB/T 054—2025）

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海南省教育厅

2026 年 4 月 23 日

（联系人：省旅文厅邢莉，省教育厅林劼；65372302，

65313119）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